
 

 
 

 

保价服务 - 条款及细则 

 

1. 保价服务，是一项由顺丰速运（香港）有限公司（简称「顺丰」）提供的增值服务。凡寄件人购买了保价服务，

顺丰的赔偿责任将适用本条款及细则，而不再适用《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第 13 条约定，惟《顺丰运单条款

和条件》其他条款仍然适用。 

2. 顺丰之保价服务责任自顺丰揽收托寄物之时生效，至速递服务结束之时止。保价服务一经购买，寄件人不得中

途退订或终止保价服务。寄件人退件、中止或终止速递服务的，保价费用均不予退回；如保价费尚未支付的，

寄件人仍需支付保价费用。 

3. 已购买保价服务的托寄物因任何原因需退回寄件人，除寄件人在退件前明确声明不使用保价服务外，均视为退

回时亦选择使用保价服务，寄件人应另外承担回程保价费用。 

4. 顺丰有绝对酌情权决定是否提供或在任何时候撤回保价服务，一旦撤回，顺丰将会在 2个工作天内向寄件人无

息退还保价服务费。 

5. 保价服务不适用于以下物品： 

5.1 不安全或不合法运送的物品； 

5.2 易碎物品，如材质为玻璃、陶瓷、石膏、水晶等； 

5.3 不易贮存、包括但不限于任何食品； 

5.4 易锈品、旧设备、已受损的货物及难以确定价值的物品等； 

5.5 没有合适外包装的物品，如属包裹类，必须用纸箱装载；及 

5.6 托寄物价值超过以下价值上限的物品： 

1) 保价服务仅适用于价值低于或等于港币或澳门币壹佰万元（HKD/MOP1,000,000）之托寄物； 

2) 对于文件类托寄物（包含但不限于身份证、护照及其他各类证件、票据、批文、档案等），申报价值

必须以办理或补办费用为申报依据，价值上限为港币或澳门币贰仟元（HKD/MOP 2,000），如有超出，

超出部分将不适用保价服务及无法获得保价理赔； 

3) 在上述范围内，顺丰对不同类型的托寄物设有不同的申报价值上限，详情请致电 (852) 2730 0273（香

港）或 (853) 2873 7373（澳门）顺丰客户服务查询。 

6. 理赔规则： 

6.1 理赔申请资料：顺丰有权在任何时候要求、且寄件人应当提供以下资料供审核，不得虚报、漏报或不报： 

1) 托寄物之准确、真实、合法的商业发票； 

2) 顺丰要求的其他准确、真实、合法的托寄物相关证明资料（如订单记录、交易记录、海关申报资料、

运输资料、付款凭证等）； 

3) 寄件人应确保申报价值与发票及其他相关证明资料显示的价值相符，否则托寄物价值以较低者为准

（下称 「保价金额」），同时顺丰有权在任何时候向寄件人收取低报价值的保价服务服务费差额； 

6.2 理赔情形：保价服务仅赔偿托寄物在顺丰托运期间因顺丰直接原因造成部分或全部遗失或损坏，否则不予

理赔。 

6.3 理赔流程：寄件人提出申请——顺丰核实责任——收集理赔资料——顺丰核定托寄物保价金额及实际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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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损坏的比例——输出审核结果（同意或驳回）——（双方同意时）签署理赔文件并安排付款/（任何一

方不同意时）结束。 

6.4 赔偿标准： 

1) 部分或全部遗失：按遗失部分的价值比例作出赔偿，即 保价金额×遗失部分占比。 

2) 损坏：如托寄物之损坏是可以维修的，顺丰将在保价金额的限额内赔偿维修费用；托寄物全部损坏无

法修复的，顺丰将在保价金额内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3) 尽管有上述规定，如遗失或损坏之托寄物为文件类（包含但不限于身份证、护照及其他各类证件、票

据、批文、档案等），顺丰只赔偿补办费用，但赔偿总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超过客户申报价值及第

5.6条第 2）项规定之申报价值上限（即港币或澳门币贰仟元（HKD/MOP 2,000））； 

6.5 免赔情形： 

1) 保价服务不赔偿任何间接损失或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寄件人声称的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利润、利息、

实际用途、商业机会、商业价值及其他损失或损害； 

2) 保价服务不赔偿任何超出顺丰控制的原因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或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天灾（包括

地震，气旋， 风暴，洪水等）、海关等相关政府部门的作为或不作为（包括扣留货物等）、法例或规

例、暴乱、罢工或其他劳资纠纷、民间骚乱、通信和资讯系统的故障或中断 (包括但不限于顺丰的通

信和资讯系统)、航空或路面交通网络中的任何干扰、寄件人作为或不作为（包括寄件人提供的资料

不足等）等； 

3) 如寄件人对托寄物进行虚假陈述、虚假申报、伪造或提供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合法文件，或托寄物含

有第 5.1-5.6条列明的物品，无论托寄物之遗失或损坏是否由顺丰直接造成，顺丰均不予赔偿；同时，

顺丰可随时取消保价服务而不需退还任何保价服务费用，期间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均由寄件方承担，

包括但不限于往返运费、仓储费、保价费、运输费用、入仓费等。 

6.6 处理时效： 

1) 索赔时效：寄件人须于顺丰派件日或发出口头或书面遗失或损毁通知日起(以较早者为准) 14 个自然

日内向顺丰提交书面索偿要求；尽管与本协议或《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不符，超过 14 日不提出索

偿要求者，均视为寄件人放弃所有追讨之权利； 

2) 理赔时效：月结寄件人将于双方签订理赔文件后在当月月结账单上相应载明及结算；非月结寄件人将

于双方签订理赔文件后的 3至 7 个工作天内完成，赔偿金额会以银行转账形式退回(只限香港地区的

银行账户)。  

7. 寄件人现声明及确认寄件人不会向顺丰追讨任何赔偿标准以外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或损害。 

8. 获得赔偿的保价托寄物，其所有权及相应的索赔权利按赔偿比例转移至顺丰所有。 

9.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规定被任何法院或其他有权力机构裁定全部或部分无效或不可执行，本条款及细则的其

他规定和受影响的规定的其他内容仍然有效。 

10. 顺丰保留随时修改本条款及细则的权利而无需另行通知。任何修改在顺丰官方网站公布后立即生效并具有约束

力。 

11. 保价服务一经购买，本条款及细则即成为《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之补充协议，如有冲突部分，以本协议为优

先适用；未尽事宜，以《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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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义，一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13. 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 (852) 2730 0273（香港）或 (853) 2873 7373（澳门）与我们的寄件人服务代表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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